
元江县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利灌区管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2023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云民发〔2023〕72号）精神，经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提高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利灌区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我单位遗属生活补助12人次，预算金额为166,572.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5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城镇户口967.00元/人，2人。农村户口工伤死亡遗属补助840.00元/人，1人；农村户口693.00元/人，1人；农村户口654.00元/人,2人；农村户口728.00元/人,2人。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经费166,572.00元，用于2026年预算的遗属生活补助资金项目经费。
七、项目实施计划

资金到位后将及时拨付到遗属补助人员家属手中，按标准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到位。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标准有序推进项目发放到本单位遗属人员家庭，有效解决受补助人员。
